附件

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卫生统计制度（试行）
总  说  明

 

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卫生统计工作是职业卫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领导科学决策和指导职业卫生工作的基础。为做好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卫生统计工作，及时、准确统计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卫生信息，掌握工矿商贸企业职业病危害及其预防控制总体情况，为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卫生监管监察提供科学依据，根据《统计法》、《职业病防治法》、《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2009-2015年）》等有关规定和标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制定了《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卫生统计制度（试行）》。

1. 统计范围

全国范围内的化工、有色、冶金、建材、轻工、机械行业的各类企业以及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以上的其他工矿商贸企业”。（详见下表）

统计企业具体行业分类表
	统计行业范围
	具体行业类别

	一、全行业统计范围

	化工
	指基础化学原料制造，肥料制造，农药制造，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合成材料制造，专用化学产品制造，日用化学产品制造。

	有色
	指常用有色金属冶炼，贵金属冶炼，稀有稀土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铸造，有色金属压延加工。　

	冶金
	指炼铁，炼钢，黑色金属铸造，钢压延加工，铁合金冶炼。　


	建材
	指土砂石开采，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轻工
	指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印刷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制品业，塑料制品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机械
	指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二、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以上企业行业统计范围

	石油和天然气
	指天然原油、天然气的开采和与开采有关的服务活动。

	石化
	指原油加工及石油制品制造，人造原油生产，炼焦。

	其他金属
	指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和金属制品业。　

	非金属
	指对化学矿和肥料矿物的开采。采盐、石棉及其他非金属矿采选。

	医药
	指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化学药品制剂制造，中药饮片加工，中成药生产，兽用药品制造，生物药品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　

	电子
	指计算机制造，通信设备制造，广播电视设备制造，雷达及配套设备制造，视听设备制造，电子器件制造，电子元件制造，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纺织
	指棉纺织及印染精加工，毛纺织及染整精加工，麻纺织及染整精加工，丝绢纺织及印染精加工，化纤织造及印染精加工，针织或钩针编织物及其制品制造，家用纺织制成品制造，非家用纺织制成品制造。　

	核工业
	指核燃料加工，核力发电，核辐射加工。

	电力
	指火力、水力和其他能源发电，以及电力供应、热力生产和供应。

	交通
	指道路运输业，城市公共交通业，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

	铁道
	指铁路旅客运输，铁路货物运输，铁路运输辅助活动。  

	水利
	指防洪除涝设施管理，水资源管理，天然水收集与分配，水文服务，其他水利管理业。　

	其他
	指除上述行业之外的建筑业、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环境治理业、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烟草制品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管道运输业，装卸搬运和其他运输服务业，仓储业，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


2. 统计内容

从业人员数、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人数、合同告知职业病危害人数、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人数、职业病危害作业岗位数、设置警示标识岗位数、应职业卫生培训人数、实际职业卫生培训人数、应职业健康检查人数、实际职业健康检查人数、职业病危害申报情况、主要负责人职业卫生培训情况、检测点数、达标点数、专职职业卫生管理人数、兼职职业卫生管理人数、应职业病危害预评价项目数、实际职业病危害预评价项目数、应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项目数、实际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项目数、新增职业病病例数、累计职业病病例数。

3. 报表种类

报表包括《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卫生情况表》（基础ZWA表）和《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卫生统计表》（ZWB1-ZWB4表）两种类型统计报表和《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卫生统计分析报告》。

4. 基础表填报及报送

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卫生统计采用工矿商贸企业上报和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统计汇总上报的形式。

企业直接填写《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卫生情况表》（基础ZWA表），向属地县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上报。县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审核汇总企业填报信息，逐级汇总至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统计司。

企业应通过互联网“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卫生信息统计分析系统（企业版）”填报报表，没有上网条件的企业也可以填报纸质的ZWA表。

5. 统计表的编制及报送

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使用“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卫生信息统计分析系统（政府版）”编制《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卫生统计表》（ZWB1-ZWB4表），报送至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统计司。

6. 统计分析报告的编制及报送

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使用“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卫生信息统计分析系统”，按照分析报告编制指南的要求，编制《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卫生统计分析报告》，报送至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统计司。

7. 报送时间

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卫生统计制度试行期间，统计期为2013年1月1日至10月31日。工矿商贸企业10月31日前报送《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卫生情况表》（基础ZWA表）。

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11月10日前报送《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卫生统计表》（ZWB1-ZWB4表），11月15日前报送《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卫生统计分析报告》。

市、县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有关报表的报送时间，由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规定。

8. 统计要求

各统计单位要遵守《统计法》，按规定填报职业卫生统计基础表，不得不报、漏报、迟报或伪造、篡改数字。

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要督促统计单位在报告期内按时做好统计上报工作，组织开展数据审核工作，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统计表式：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卫生情况表（ZWA表）
	填表单位(盖章)                            2013年        
	表    号：基础ZWA表
制表机关：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企业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

	注册地址
	
	工作场所地址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所属行业
	
	登记注册类型
	
	企业规模
	

	从业人员数(人)
	
	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人数(人)
	
	合同告知职业病危害人数(人)
	

	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人数(人)
	
	职业病危害作业

岗位数(个)
	
	设置警示标识

岗位数(个)
	

	应职业卫生培训人数(人)
	
	实际职业卫生培训人数(人)
	
	专职职业卫生管理人数(人)
	

	兼职职业卫生管理人数(人)
	
	应职业病危害预评价项目数(个)
	
	实际职业病危害预评价项目数(个)
	

	应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项目数(个)
	
	实际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项目数(个)
	
	职业病危害申报
	□已申报

□未申报

	主要负责人

职业卫生培训
	□已培训 

□未培训
	应职业健康检查人数(人)
	实际职业健康检查人数(人)

	
	
	岗前
	在岗
	离岗
	岗前
	在岗
	离岗

	
	
	
	
	
	
	
	

	新发职业病病例数(人)
	累计职业病病例数(人)

	合计
	尘肺
	职业

中毒
	噪声聋
	职业性皮肤病
	合计
	尘肺
	职业

中毒
	噪声聋
	职业性皮肤病

	
	
	
	
	
	
	
	
	
	

	职业病危害因素
	接触人数(人)
	检测点数（个)
	达标点数(个)

	1.粉尘(小计)
	FC
	
	
	

	(1)矽尘
	FC1
	
	
	

	……
	……
	
	
	

	2.化学毒物(小计)
	HX
	
	
	

	(1)铅
	HX1
	
	
	

	……
	……
	
	
	

	3.物理因素(小计)
	WL
	
	
	

	(1)高温
	WL1
	
	
	

	……
	……
	
	
	

	4.生物因素(小计)
	SW
	
	
	

	(1)炭疽杆菌
	SW1
	
	
	

	……
	……
	
	
	


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说明：1. 本表统计范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化工、有色、冶金、建材、轻工、机械行业的各类企业以及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以上的其他工矿商贸企业。

2. 本表所指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和职业健康检查由取得国家认可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完成。

3．本表由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工矿商贸企业向属地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上报。

4.试行期间，本报表报送时间为2013年10月31日前。报送方式为网络或邮寄报表报送。

主要指标解释和填表说明

 

《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卫生情况表》（基础ZWA表）用于收集工矿商贸企业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情况、职业病危害的前期预防以及劳动过程中的防护与管理等的信息数据。由工矿商贸企业填写上报至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具体指标解释如下：

1. 所属行业：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中所确定的行业类别进行填写。同一单位跨行业生产时，以其主要从事的生产行业（主要活动）进行填报。
主要活动确定原则如下：（1）当一个单位对外从事两种以上的经济活动时，占其单位增加值份额最大的一种活动称为主要活动；（2）如果无法用增加值确定单位的主要活动，可依据销售收入、营业收入或从业人员确定主要活动。

填写表1中行业类别所对应代码。
表1  工矿商贸企业行业分类和代码

	统计分类
	代码
	名称
	说         明

	石油和天然气
	B07
	石油和天然气

开采业
	指对天然原油、液态或气态天然气的开采，对煤矿瓦斯气（煤层气）的开采；为运输目的所进行的天然气液化和从天然气田气体中生产液化烃的活动，对含沥青的页岩或油母页岩矿的开采，以及对焦油沙矿进行的同类作业。

	
	B112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辅助活动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有关辅助活动。

	石化
	C251
	精炼石油产品制造
	指原油加工及石油制品制造，人造原油制造。　

	
	C252
	炼焦
	指主要从硬煤和褐煤中生产焦炭、干馏炭及煤焦油或沥青等副产品的炼焦炉的操作活动。

	冶金
	C31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指炼铁，炼钢，黑色金属铸造，钢压延加工，铁合金冶炼。　

	有色
	C3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指常用有色金属冶炼，贵金属冶炼，稀有稀土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铸造，有色金属压延加工。　

	其他金属
	B08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指铁矿采选，锰矿、铬矿采选，以及钒矿等钢铁工业黑色金属辅助原料矿的采矿、选矿活动；矿物采选的辅助活动。　

	
	B09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指对常用有色金属矿、贵金属矿，以及稀有稀土金属矿的开采、选矿活动。　

	
	C33
	金属制品业
	指结构性金属制品制造，金属工具制造，集装箱及金属包装容器制造，金属丝绳及其制品制造，建筑、安全用金属制品制造，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搪瓷制品制造，金属制日用品制造，其他金属制品制造。　

	非金属
	B102
	化学矿开采
	指对化学矿和肥料矿物的开采。


	
	B103
	采盐
	指通过以海水（含沿海浅层地下卤水）为原料晒制，或以钻井汲取地下卤水，或注水溶解地下岩盐为原料，经真空蒸发干燥，以及从盐湖中采掘制成的以氯化钠为主要成分的盐产品的开采、粉碎和筛选。

	
	B109
	石棉及其他非金属矿采选
	石棉、云母矿采选，石墨、滑石采选，宝石、玉石采选，金刚石、天然磨料及其他未列明非金属矿采选。

	化工
	C2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指基础化学原料制造，肥料制造，农药制造，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合成材料制造，专用化学产品制造，炸药、火工及焰火产品制造，日用化学产品制造。　

	医药
	C27
	医药制造业
	指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化学药品制剂制造，中药饮片加工，中成药生产，兽用药品制造，生物药品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　

	建材
	B101
	土砂石开采
	指石灰石、石膏开采,建筑装饰用石开采，建筑装饰用石开采，耐火土石开采，粘土及其他土砂石开采。

	
	C20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指木材加工，人造板制造，木制品制造，竹、藤、棕、草等制品制造。　

	
	C30
	非金属矿物
制品业
	指水泥、石灰和石膏制造，石膏、水泥制品及类似制品制造，砖瓦、石材等建筑材料制造，玻璃制造，玻璃制品制造，玻璃纤维和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制造，陶瓷制品制造，耐火材料制品制造，石墨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

	轻工
	C13
	农副食品
加工业
	指直接以农、林、牧、渔业产品为原料进行的谷物磨制、饲料加工、植物油和制糖加工、屠宰及肉类加工、水产品加工，以及蔬菜、水果和坚果等食品的加工。

	
	C14
	食品制造业
	指焙烤食品制造，糖果、巧克力及蜜饯制造，方便食品制造，乳制品制造，罐头食品制造，调味品、发酵制品制造与其他食品制造。

	
	C15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指酒精、白酒、啤酒及其专用麦芽、黄酒、葡萄酒、果酒、配制酒以及其他酒的生产，饮料制造；以及对毛茶或半成品原料茶进行筛分、轧切、风选、干燥、匀堆、拼配等精制加工茶叶的生产活动。　

	
	C18
	纺织服装、服饰业
	指机织服装制造，针织或钩针编织服装制造，服饰制造。　

	
	C19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指皮革鞣制加工、皮革制品制造、毛皮鞣制及制品加工、羽毛(绒)加工及制品制造、制鞋业。　

	
	C21
	家具制造业
	指用木材、金属、塑料、竹、藤等材料制作的，具有坐卧、凭倚、储藏、间隔等功能，可用于住宅、旅馆、办公室、学校、餐馆、医院、剧场、公园、船舰、飞机、机动车等任何场所的各种家具的制造。

	
	C22
	造纸和纸制品业
	指纸浆制造，造纸，纸制品制造。　

	
	C231
	印刷
	指书、报刊印刷，本册印制，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　

	
	C24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指文教办公用品制造，乐器制造，工艺美术品制造，体育用品制造，玩具制造，游艺器材及娱乐用品制造。

	
	C28
	化学纤维
制造业
	指纤维素纤维原料及纤维制造，化纤浆粕制造，人造纤维（纤维素纤维）制造，合成纤维制造。　

	
	C29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指橡胶制品业，塑料制品业。　

	机械
	C34
	通用设备
制造业
	指锅炉及原动设备制造，金属加工机械制造，物料搬运设备制造，泵、阀门、压缩机及类似机械制造，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制造，烘炉、风机、衡器、包装等设备制造，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通用零部件制造，他通用设备制造业。

	
	C35
	专用设备
制造业
	指采矿、冶金、建筑专用设备制造，化工、木材、非金属加工专用设备制造，食品、饮料、烟草及饲料生产专用设备制造，印刷、制药、日化及日用品生产专用设备制造，纺织、服装和皮革加工专用设备制造，电子和电工机械专用设备制造，农、林、牧、渔专用机械制造，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环保、社会公共服务及其他专用设备制造。　

	
	C36
	汽车制造业
	指汽车整车制造，改装汽车制造，低速载货汽车制造，电车制造，汽车车身、挂车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C37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
制造业
	指铁路运输设备制造，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制造，船舶及相关装置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摩托车制造，自行车制造，非公路休闲车及零配件制造，潜水救捞及其他未列明运输设备制造。　

	
	C38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指电机制造，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电线、电缆、光缆及电工器材制造，电池制造，家用电力器具制造，非电力家用器具制造，照明器具制造，其他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　

	
	C40
	仪器仪表
制造业
	指通用仪器仪表制造，专用仪器仪表制造，钟表与计时仪器制造，光学仪器及眼镜制造，其他仪器仪表制造业。　

	电子
	C39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指计算机制造，通信设备制造，广播电视设备制造，雷达及配套设备制造，视听设备制造，电子器件制造，电子元件制造，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纺织
	C17
	纺织业
	指棉纺织及印染精加工，毛纺织及染整精加工，麻纺织及染整精加工，丝绢纺织及印染精加工，化纤织造及印染精加工，针织或钩针编织物及其制品制造，家用纺织制成品制造，非家用纺织制成品制造。　

	核工业
	C253
	核燃料加工
	指从沥青铀矿或其他含铀矿石中提取铀、浓缩铀的生产，对铀金属的冶炼、加工，以及其他放射性元素、同位素标记、核反应堆燃料元件的制造，还包括与核燃料加工有关的核废物处置活动

	
	C413
	核辐射加工
	指核技术与同位素技术的应用，由核辐照站利用核技术对原有产品改良、改变性质并使其增值的加工活动

	
	D4413
	核力发电
	指利用核反应堆中重核裂变所释放出的热能转换成电能的生产活动

	电力
	D4411
	火力发电
	指利用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燃料燃烧产生的热能，通过火电动力装置转换成电能的生产活动。

	
	D4412
	水力发电
	指通过建设水电站将水能转换成电能的生产活动。

	
	D4414
	风力发电
	

	
	D4415
	太阳能发电
	

	
	D4419
	其他电力生产
	指利用地热、潮汐能、温差能、波浪能、生物能及其他未列明的能源的发电活动

	
	D442
	电力供应
	指利用电网出售给用户电能的输送与分配活动，以及供电局的供电活动。

	
	D443
	热力生产和供应
	指利用煤炭、油、燃气等能源，通过锅炉等装置生产蒸汽和热水，或外购蒸汽、热水进行供应销售、供热设施的维护和管理的活动。

	交通
	G54
	道路运输业
	指城市公共交通运输，公路旅客运输，道路货物运输，道路运输辅助活动。　

	
	G55
	水上运输业
	指水上旅客运输，水上货物运输，水上运输辅助活动。　

	
	G56
	航空运输业
	指航空客货运输，通用航空服务，航空运输辅助活动。　

	铁道
	G53
	铁路运输业
	指铁路旅客运输，铁路货物运输，铁路运输辅助活动。  

	水利
	N76
	水利管理业
	指防洪除涝设施管理，水资源管理，天然水收集与分配，水文服务，其他水利管理业。　

	其他
	E47-E50
	建筑业
	指房屋建筑业，土木工程建筑业，建筑安装业，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业。

	
	M73
	研究和试验发展
	指自然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工程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

	
	M74
	专业技术服务业
	指气象服务，地震服务，海洋服务，测绘服务，质检技术服务，环境与生态监测，地质勘查，工程技术，其他专业技术服务业。

	
	C43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指金属制品修理，通用设备修理，专用设备修理，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运输设备修理，电气设备修理，仪器仪表修理，其他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O80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
	指汽车、摩托车修理与维护，计算机和办公设备维修，家用电器修理，其他日用产品修理业。

	
	C42
	废弃资源

综合利用业
	指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包括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

	
	D462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
	指对污水污泥的处理和处置，及净化后的再利用活动。

	
	N772
	环境治理业
	指水污染治理，大气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治理，危险废物治理，放射性废物治理，其他污染治理。

	
	C16
	烟草制品业
	指烟叶复烤、卷烟制造与其他烟草制品制造。　

	
	D45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指利用煤炭、油、燃气等能源生产燃气，或利用畜禽粪便和秸秆等农业、农村废弃物生产沼气，或外购液化石油气、天然气等燃气，并进行输配，向用户销售燃气的活动，以及对煤气、液化石油气、天然气输配及使用过程中的维修和管理活动。　

	
	D461
	自来水生产和供应
	指将天然水（地下水、地表水）经过蓄集、净化达到生活饮用水或其他用水标准，并向居民家庭、企业和其他用户供应的活动。

	
	D469
	其他水的处理、利用与分配
	指将海水淡化处理，达到可以使用标准的生产活动，以及对雨水、微咸水等类似水进行收集、处理和利用活动

	
	G57
	管道运输业
	指通过管道对气体、液体等的运输活动。　

	
	G58
	装卸搬运和

运输代理业
	指装卸搬运，运输代理业。

	
	G59
	仓储业
	指专门从事货物仓储、货物运输中转仓储，以及以仓储为主的货物送配活动，还包括以仓储为目的的收购活动。

	
	G60
	邮政业
	指邮政基本服务，快递服务。

	
	I63-I65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指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2. 登记注册类型：指按国家统计局颁布的《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规定调整的通知》（国统字〔2011〕86号），将企业划分成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联营企业、私营企业等类型，分类及代码见表2。

填写表2中登记注册类型类别所对应的代码。

 表2  企业注册类型代码表

	代码
	企业注册类型
	代码
	企业注册类型

	110
	国有企业
	160
	股份有限公司

	120
	集体企业
	170
	私营企业

	130
	股份合作企业
	190
	其他企业

	140
	联营企业
	200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150
	有限责任公司
	300
	外商投资企业


3. 企业规模：
    按照国家统计局最新颁布的《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的通知》（国统字〔2011〕75号），企业规模划分为“大型”、“中型”、“小型”和“微型”四种规模，划分标准见表3。直接填写不同规模类型所对应的代码即可：“大型：01”、“中型：02”、“小型：03”和“微型：04”。

    其中，1）营业收入：工业、建筑业以及其他设置主营业务收入指标的行业，采用主营业务收入指标；其他未设置主营业务收入指标的行业，采用营业收入指标；

    2）资产总额：报告期内企业流动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和其他资产的总和。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单位
	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工业 *
	从业人员(X)
	人
	X≥1000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Y≥40000
	2000≤Y＜40000
	300≤Y＜2000
	Y＜300

	建筑业
	营业收入(Y)
	万元
	Y≥80000
	6000≤Y＜80000
	300≤Y＜6000
	Y＜300

	
	资产总额(Z)
	万元
	Z≥80000
	5000≤Z＜80000
	300≤Z＜5000
	Z＜300

	交通运输业 *
	从业人员(X)
	人
	X≥1000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Y≥30000
	3000≤Y＜30000
	200≤Y＜3000
	Y＜200

	仓储业
	从业人员(X)
	人
	X≥200
	100≤X＜200
	20≤X＜1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Y≥30000
	1000≤Y＜30000
	100≤Y＜1000
	Y＜100

	邮政业
	从业人员(X)
	人
	X≥1000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Y≥30000
	2000≤Y＜30000
	100≤Y＜2000
	Y＜100

	信息传输业*
	从业人员(X)
	人
	X≥2000
	100≤X＜20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Y)
	万元
	Y≥100000
	1000≤Y＜100000
	100≤Y＜1000
	Y＜100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从业人员(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Y)
	万元
	Y≥10000
	1000≤Y＜10000
	50≤Y＜1000
	Y＜50

	其他未列明行业 *
	从业人员(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表3 统计上相关行业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标准

  注：
（1）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型企业只需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2）表中各行业的范围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为准。带*的项为行业组合类别，其中，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业包括道路运输业，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业；信息传输业包括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和相关服务；其他未列明行业包括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等。

4. 从业人员数：报告期内在企业工作并取得劳动报酬或者经营收入的从业人员平均数（包括正式工、合同工、临时工和劳务派遣工）。

其计算采取月度平均的方式，对于月度内变化较大的工矿商贸企业，月度人数取月初与月末的平均值（下述涉及平均人数的，计算方法相同）。

5. 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人数：报告期内企业工作场所接触各类职业病危害因素（指粉尘、化学毒物、物理性有害因素和生物性有害因素）的合计平均人数。

（1）接触粉尘人数：报告期内企业工作场所接触各种类型粉尘的合计平均人数。
（2）接触化学毒物人数：报告期内企业工作场所接触各种类型化学毒物的合计平均人数。
（3）接触物理性有害因素人数：报告期内企业工作场所接触噪声、高温、非电离辐射、电离辐射等各种类型物理性有害因素的合计平均人数。

（4）接触生物性有害因素人数：报告期内企业工作场所接触炭疽杆菌等各种类型生物性有害因素的合计平均人数。
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人数的合计与接触各类型职业病危害因素人数的统计方式有所区别。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人数合计的统计意义在于了解企业从业人员中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情况，统计方法上不能将接触粉尘人数、接触化学毒物人数、接触物理性有害因素人数以及接触生物性有害因素人数简单相加，同时接触多种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从业人员按实际人数算，不能重复统计。例如既接触煤尘又接触噪声的1个从业人员，按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1人统计。
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人数合计可采用从业人数减去不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人数的简单计算方式。
接触某一大类型危害因素（指粉尘、化学毒物、物理性有害因素和生物性有害因素）的合计与接触单一类型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人数的统计方式也不同，统计方法上不能将接触某一单一类型职业病危害因素（例如煤尘、矽尘、石棉尘等）数简单相加，同时接触多种单一类型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从业人员按实际人数算，不能重复统计。
6. 合同告知职业病危害的人数：指报告期内企业依照《职业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从业人员，在其劳动合同（含聘用合同）中写明了工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后果等内容的平均人数。

7. 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人数：指对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从业人员，报告期内企业依据《职业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为其建立了完整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的平均人数。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应包括劳动者的职业史、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史、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和职业病诊疗等有关个人健康资料，建档不完整的从业人员按照未建立档案计算。

8. 职业病危害作业岗位数：指报告期内企业存在粉尘、化学毒物、物理性有害因素等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作业岗位总数。

作业岗位是指从业人员从事职业活动或进行生产管理而经常或定时停留的作业地点。

9. 设置警示标识岗位数：指企业对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作业岗位，报告期内依照《职业病防治法》、《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GBZ158）等法律法规与标准的要求，在醒目位置设置了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的作业岗位总数。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同一工作场所内多个岗位存在相同或类似职业病危害因素、设置共用警示标识和警示说明的，按照该场所内多个岗位均设置了警示标识进行统计。

例如，一个工作场所存在3个粉尘作业岗位，该场所设置了1个共用的粉尘危害警示标识，则按照3个粉尘作业点均设置了警示标识进行统计，即设置警示标识的岗位数为3个。

10. 应职业卫生培训人数：指报告期内企业应进行岗前和定期职业卫生培训的接触各类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人数。
其中，岗前应职业卫生培训人数为报告期内新增的接触各类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人数。

11. 实际职业卫生培训人数：指报告期内企业内应进行岗前和在岗期间职业卫生培训的人数中，实际接受岗前和在岗期间职业卫生培训的从业人员数。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报告期内企业从业人员多次参加岗前和在岗期间职业卫生培训的，按照1人统计。

12. 专职职业卫生管理人数：指报告期内企业按照《职业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要求配备的专门负责企业职业卫生工作人员的总数。

13. 兼职职业卫生管理人数：指报告期内企业按照《职业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要求配备的兼职负责企业职业卫生工作人员的总数。

14. 应职业病危害预评价项目数：指报告期内企业可能存在职业病危害的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和技术改造、技术引进项目的数量。

15. 实际职业病危害预评价项目数：指报告期内企业委托具有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的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和技术改造、技术引进项目的数量。

16. 应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项目数：报告期内对于已经完成了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或设计审查的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和技术改造、技术引进项目，按照《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企业应当委托具有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的项目数量。

17. 实际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项目数：指报告期内企业委托具有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的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和技术改造、技术引进项目的数量。

18. 职业病危害申报：指报告期内企业按照《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管总局令第48号)的要求，申报其职业病危害预防与控制等工作的实际情况。

填报时根据实际申报情况打勾选择。

19. 主要负责人职业卫生培训：指报告期内企业主要负责人按照《职业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要求接受职业病危害防治知识培训的情况。填报时根据实际培训情况打勾选择。

20. 应职业健康检查人数：指按照《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188)等的要求，在报告期内企业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从业人员中应该进行职业健康检查的人数。

21. 实际职业健康检查人数：指报告期内企业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从业人员在取得职业健康体检资质的机构实际进行职业健康检查的人数，不包括普通健康体检。

22. 新发职业病病例数：指报告期内企业经职业病诊断机构确诊的《职业病目录》（卫法监发[2002]108号）所列新发职业病人数，可细分为尘肺病、职业中毒、噪声聋等类型。

23. 累计职业病病例数：指企业从投产至本报告期末，该单位职工被职业病诊断机构确诊的因工作期间从事职业病危害因素作业导致的《职业病目录》（卫法监发[2002]108号）所列职业病的累计人数，可细分为尘肺病、职业中毒、噪声聋等类型。

24. 职业病危害因素：按照表4《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表》，填写相应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名称及代码，不包括在《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表》中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直接写明有害因素的名称〔参考《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GBZ2.1、GBZ2.2）〕，可加页续填。
表4  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表

	一、粉尘类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FC1
	矽尘（游离SiO2含量>10%）
	FC2
	煤尘（游离SiO2含量<10%）

	FC3
	石墨尘
	FC4
	炭黑尘

	FC5
	石棉尘
	FC6
	滑石尘

	FC7
	水泥尘（游离SiO2含量<10%）
	FC8
	云母尘

	FC9
	陶瓷尘
	FC10
	铝尘（铝、氧化铝、铝合金粉尘） 

	FC11
	电焊烟尘
	FC12
	铸造粉尘

	FC13
	棉尘
	HX13
	钒及其它钒化合物*

	二、化学毒物类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HX1
	铅*
	HX2
	四乙基铅

	HX3
	其它铅化合物
	HX4
	汞*

	HX5
	氯化汞*
	HX6
	其它汞化合物

	HX7
	锰及其化合物*
	HX8
	镉及其化合物*

	HX9
	铍及其化合物*
	HX10
	铊及其可溶性化合物*

	HX11
	钡及其化合物
	HX12
	五氧化二钒*

	HX13
	钒及其它钒化合物*
	HX14
	铀及其化合物

	HX15
	铬及其化合物*
	HX16
	镍及其化物（不含羰基镍）*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HX17
	羰基镍*
	HX18
	锑及其化合物*

	HX19
	锡及其化合物
	HX20
	氢氧化钠

	HX21
	氧化锌
	HX22
	黄磷*

	HX23
	磷化锌*
	HX24
	磷化铝*

	HX25
	磷化氢（膦）*
	HX26
	其它磷化合物

	HX27
	氰化物（含氰化钠、氰化钾）*
	HX28
	氰化氢

	HX29
	砷及其无机化合物（不含砷化氢）*
	HX30
	砷化三氢（胂）*

	HX31
	其它砷化合物
	HX32
	氟化氢*

	HX33
	氟及其它氟化合物*
	HX34
	二氧化氮*

	HX35
	其它氮氧化合物
	HX36
	氨气* 

	HX37
	一甲胺
	HX38
	硝酸

	HX39
	氯气*
	HX40
	碳酰氯（光气）*

	HX41
	盐酸
	HX42
	二氯乙烷

	HX43
	三氯甲烷（氯仿）
	HX44
	氯乙烯*

	HX45
	氯丙烯*
	HX46
	三氯乙烯

	HX47
	氯丁二烯*
	HX48
	聚氯乙烯

	HX49
	八氟异丁烯*
	HX50
	四氯化碳*

	HX51
	二氯代乙炔*
	HX52
	环氧氯丙烷

（1-氯-2，3-环氧丙烷）*

	HX53
	二氧化硫
	HX54
	硫酸

	HX55
	硫化氢*
	HX56
	二硫化碳*

	HX57
	硫酸二甲酯*
	HX58
	一氧化碳*

	HX59
	甲醛* 
	HX60
	正己烷

	HX61
	汽油
	HX62
	苯* 

	HX63
	甲苯
	HX64
	二甲苯

	HX65
	甲苯-2,4-二异氰酸酯(TDI)*
	HX66
	苯胺* 

	HX67
	N-甲基苯胺*
	HX68
	N-异丙基苯胺*

	HX69
	二苯胺*
	HX70
	二甲基苯胺*

	HX71
	联苯胺
	HX72
	对硝基苯胺*

	HX73
	对硝基氯苯/二硝基氯苯*
	HX74
	硝基苯*  

	HX75
	二硝基苯（全部异构体）*
	HX76
	二硝基（甲）苯*

	HX77
	三硝基甲苯*
	HX78
	六氯苯

	HX79
	多氯联苯
	HX80
	苯酚

	HX81
	对苯二酚
	HX82
	五氯酚及其钠盐*

	HX83
	多氯酚（不含五氯酚）
	HX84
	硫氯酚

	HX85
	甲醇
	HX86
	乙醇

	HX87
	醚类化合物（不含氯甲醚）
	HX88
	氯甲醚*

	HX89
	肼
	HX90
	甲基肼*

	HX91
	偏二甲基肼*
	HX92
	其它肼类化合物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HX93
	丙烯腈*
	HX94
	丙烯酰胺*

	HX95
	二甲基甲酰胺
	HX96
	氯化萘*

	HX97
	多氯萘
	HX98
	醌

	HX99
	蒽醌
	HX100
	吖啶

	HX101
	菲
	HX102
	荧光素

	HX103
	荧光增白剂
	HX104
	油彩

	HX105
	柴油
	HX106
	煤油

	HX107
	蒽油
	HX108
	木酚油

	HX109
	松节油
	HX110
	润滑油

	HX111
	焦油
	HX112
	沥青

	HX113
	焦炉逸散物*
	HX114
	环氧树脂

	HX115
	尿醛树脂
	HX116
	酚醛树脂

	HX117
	对硫磷*
	HX118
	敌百虫*

	HX119
	敌敌畏*
	HX120
	其他有机磷类农药（不含对硫磷、敌百虫、敌敌畏）

	HX121
	氨基甲酸酯类农药
	HX122
	拟除虫菊酯类农药

	HX123
	杀虫脒
	HX124
	溴甲烷（甲基溴）*

	HX125
	氯丙嗪
	HX126
	氯噻嗪

	HX127
	酚噻嗪
	HX128
	异丙嗪

	HX129
	肥皂添加剂
	HX130
	合成清洁剂

	HX126
	氯噻嗪
	HX129
	肥皂添加剂

	HX127
	酚噻嗪
	HX130
	合成清洁剂

	三、物理因素类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WL1
	高温
	WL2
	噪声

	WL3
	局部振动
	WL4
	高气压

	WL5
	低气压
	WL6
	高湿

	WL7
	射频辐射（包括微波、高频电磁场、超高频辐射）
	WL8
	红外辐射、紫外辐射和激光

	WL9
	电离辐射（由放射性物质或人造辐射设备产生的具有电离作用的各种射线，包括α、β、γ、χ射线等）
	WL10
	工频电场

	四、生物因素类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SW1
	炭疽杆菌
	SW2
	森林脑炎病毒

	SW3
	布鲁式杆菌
	SW4
	嗜热性放线菌

	注：标注有“*”的为高毒和极度、高度危害化学物质。


25. 检测点数：指按照有关法规标准确定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周期的规定，报告期内具有国家认可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对工作场所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的作业点数。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对于选用个体采样方法进行检测的（包括放射线的个人剂量监测），所选定的采样对象的个数为实测点的个数，与定点采样的实测点数合并统计；对于同时测定了总粉尘和呼吸性粉尘的1个粉尘的实测点，应按1个实测点数统计。

26. 达标点数：指报告期内具有国家认可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对工作场所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作业点进行检测，检测结果符合国家规定限值要求的作业点数。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对于同时测定了总粉尘和呼吸性粉尘的1个粉尘实测点，总粉尘和呼吸性粉尘检测结果均满足国家标准要求才可以确定为达标，且应按1个达标点数统计。

统计表式：《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卫生统计表》（ZWB1-4表）

1、表ZWB1         年度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卫生统计表（按地区）
	
	表　　号：统计分析表 ZWB1

	填报单位（盖章）
	制表机关：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地区
	企业数量

︵个

︶
	从业人数︵人

︶
	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人数（人）
	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率（%）
	申报职业病危害企业数

︵

个

︶
	职业病危害申报率

︵

％

︶
	应职业病危害预评价项目数

︵

个

︶
	实际职业病危害预评价项目数

︵

个

︶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率

︵

％

︶
	应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项目数

︵

个

︶
	实际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项目数

︵

个

︶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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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工矿商贸企业（煤炭开采企业除外）。

2.填报单位：本表由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统计上报。

3.上报时间：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2013年11月10日前报送本年度的ZWB1表。
表ZWB1         年度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卫生统计表（按地区续1）

 

	 

 
	

	
	表　　号：统计分析表 ZWB1

	填报单位（盖章）
	制表机关：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地区
	合同告知职业病危害人数

（人）
	职业病危害告知率

（%）
	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人数（人）
	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建立率

（%）
	职业病危害作业岗位数（个）
	设置警示标识岗位数（个）
	警示标识设置率

（%）
	主要负责人已职业卫生培训企业数

（个）
	主要负责人职业卫生培训率

（％）


	应职业卫生培训人数（人）
	实际职业卫生培训人数（人）


	职业卫生培训率（％）
	配备专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企业数（个）
	专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配备率

（％）
	配备兼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企业数（个）
	兼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配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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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职职业卫生管理人数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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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工矿商贸企业（煤炭开采企业除外）。

      2.填报单位：本表由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统计上报。

      3.上报时间：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2013年11月10日前报送本年度的ZWB1表。
表ZWB1         年度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卫生统计表（按地区续2）

 

	
	
	

	
	
	表　　号：统计分析表  ZWB1

	填报单位（盖章）
	制表机关：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地区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企业数（个）
	检测率

（%）
	检测点数（个）
	达标点数（个）
	达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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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计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工矿商贸企业（煤炭开采企业除外）。

2.填报单位：本表由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统计上报。

3.上报时间：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2013年11月10日前报送本年度的ZWB1表。
表ZWB1         年度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卫生统计表（按地区续3）

 

	
	

	
	表　　号：统计分析表  ZWB1

	填报单位（盖章）
	制表机关：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地区
	应职业健康检查人数（人）
	实际职业健康检查人数（人）
	职业健康检查率（％）
	新增职业病病例数（人）
	累计职业病病例数（人）

	
	合计
	岗前
	在岗
	离岗
	合计
	岗前
	在岗
	离岗
	合计
	岗前
	在岗
	离岗
	合计
	尘肺
	职业

中毒
	噪声聋
	职业性皮肤病
	合计
	尘肺
	职业

中毒
	噪声聋
	职业性皮肤病

	地区1
	
	
	
	
	
	
	
	
	
	
	
	
	
	
	
	
	
	
	
	
	
	

	地区2
	
	
	
	
	
	
	
	
	
	
	
	
	
	
	
	
	
	
	
	
	
	

	地区3
	
	
	
	
	
	
	
	
	
	
	
	
	
	
	
	
	
	
	
	
	
	

	……
	
	
	
	
	
	
	
	
	
	
	
	
	
	
	
	
	
	
	
	
	
	

	合 计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工矿商贸企业（煤炭开采企业除外）。

  2.填报单位：本表由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统计上报。

  3.上报时间：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2013年11月10日前报送本年度的ZWB1表。
2、表ZWB2         年度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卫生统计表（按行业）
	
	 

	
	表　　号：统计分析表 ZWB2

	填报单位（盖章）
	制表机关：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行业
	企业数量

︵个

︶
	从业人数︵人

︶
	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人数（人）
	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率（%）
	申报职业病危害企业数

︵

个

︶
	职业病危害申报率

︵

％

︶
	应职业病危害预评价项目数

︵

个

︶
	实际职业病危害预评价项目数

︵

个

︶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率

︵

％

︶
	应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项目数

︵

个

︶
	实际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项目数

︵

个

︶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率

︵

％

︶

	
	
	
	合计
	粉尘
	化学毒物
	物理因素
	生物因素
	合计
	粉尘
	化学毒物
	物理因素
	生物因素
	
	
	
	
	
	
	
	

	
	
	
	
	小计
	矽尘
	石棉尘
	小计
	高毒和极度、高度危害化学物质
	小计
	电离辐射
	噪声
	小计
	炭疽杆菌
	
	小计
	矽尘
	石棉尘
	小计
	高毒和极度、高度危害化学物质
	小计
	电离辐射
	噪声
	小计
	炭疽杆菌
	
	
	
	
	
	
	
	

	煤炭

洗选
	
	 
	 
	 
	 
	 
	 
	 
	
	
	 
	
	 
	 
	 
	 
	
	 
	 
	
	
	
	
	
	
	
	
	
	
	
	
	

	石油和天然气　
	
	 
	 
	 
	 
	 
	 
	 
	
	
	 
	
	 
	 
	 
	 
	
	 
	 
	
	
	
	
	
	
	
	
	
	
	
	
	

	石化
	
	 
	
	
	
	
	
	
	
	
	 
	
	 
	 
	 
	 
	
	 
	 
	
	
	
	
	
	
	
	
	
	
	
	
	

	……
	
	
	
	
	
	
	
	
	
	
	
	
	
	
	
	
	
	
	
	
	
	
	
	
	
	
	
	
	
	
	
	

	合 计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工矿商贸企业（煤炭开采企业除外）。

2.填报单位：本表由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统计上报。

3.上报时间：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2013年11月10日前报送本年度的ZWB2表。
表ZWB2         年度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卫生统计表（按行业续1）

 

	 

 
	

	
	表　　号：统计分析表 ZWB2

	填报单位（盖章）
	制表机关：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行业
	合同告知职业病危害人数

（人）
	职业病危害告知率

（%）
	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人数（人）
	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建立率

（%）
	职业病危害作业岗位数（个）
	设置警示标识岗位数（个）
	警示标识设置率

（%）
	主要负责人已职业卫生培训企业数

（个）
	主要负责人职业卫生培训率

（％）


	应职业卫生培训人数（人）
	实际职业卫生培训人数（人）


	职业卫生培训率（％）
	配备专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企业数（个）
	专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配备率

（％）
	配备兼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企业数（个）
	兼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配备率

（％）
	专职职业卫生管理人数

（人）
	万名工人专职职业卫生管理人数（人）
	兼职职业卫生管理人数

（人）
	万名工人兼职职业卫生管理人数（人）

	煤炭

洗选
	
	
	
	
	
	
	
	
	
	
	
	
	
	
	
	
	
	
	
	

	石油和天然气　
	
	
	
	
	
	
	
	
	
	
	
	
	
	
	
	
	
	
	
	

	石化
	
	
	
	
	
	
	
	
	
	
	
	
	
	
	
	
	
	
	
	

	……
	
	
	
	
	
	
	
	
	
	
	
	
	
	
	
	
	
	
	
	

	合计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工矿商贸企业（煤炭开采企业除外）。

       2.填报单位：本表由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统计上报。

       3.上报时间：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2013年11月10日前报送本年度的ZWB2表。
表ZWB2        年度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卫生统计表（按行业续2）

 

	
	
	

	
	
	表　　号：统计分析表  ZWB2

	填报单位（盖章）
	制表机关：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行业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企业数（个）
	检测率

（%）
	检测点数（个）
	达标点数（个）
	达标率（％）

	
	
	
	合

计
	粉尘
	化学毒物
	物理因素
	生物
因素
	合

计
	粉尘
	化学毒物
	物理因素
	生物
因素
	合计
	粉尘
	化学毒物
	物理因素
	生物
因素

	
	
	
	
	小计
	矽尘
	石棉尘
	小计
	高毒和极度、高度危害化学物质
	小计
	电离辐射
	噪声
	小计
	炭疽杆菌
	
	小计
	矽尘
	石棉尘
	小计
	高毒和极度、高度危害化学物质
	小计
	电离辐射
	噪声
	小计
	炭疽杆菌
	
	小计
	矽尘
	石棉尘
	小计
	高毒和极度、高度危害化学物质
	小计
	电离辐射
	噪声
	小计
	炭疽杆菌

	煤炭

洗选
	
	
	
	
	
	
	
	
	
	
	
	
	
	
	
	
	
	
	
	
	
	
	
	
	
	
	
	
	
	
	
	
	
	
	

	石油和天然气　
	
	
	
	
	
	
	
	
	
	
	
	
	
	
	
	
	
	
	
	
	
	
	
	
	
	
	
	
	
	
	
	
	
	
	

	石化
	
	
	
	
	
	
	
	
	
	
	
	
	
	
	
	
	
	
	
	
	
	
	
	
	
	
	
	
	
	
	
	
	
	
	

	……
	
	
	
	
	
	
	
	
	
	
	
	
	
	
	
	
	
	
	
	
	
	
	
	
	
	
	
	
	
	
	
	
	
	
	

	合 计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工矿商贸企业（煤炭开采企业除外）。

2.填报单位：本表由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统计上报。

3.上报时间：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2013年11月10日前报送本年度的ZWB2表。
表ZWB2         年度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卫生统计表（按行业续3）

 

	
	

	
	表　　号：统计分析表  ZWB2

	填报单位（盖章）
	制表机关：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行业
	应职业健康检查人数（人）
	实际职业健康检查人数（人）
	职业健康检查率（％）
	新增职业病病例数（人）
	累计职业病病例数（人）

	
	合计
	岗前
	在岗
	离岗
	合计
	岗前
	在岗
	离岗
	合计
	岗前
	在岗
	离岗
	合计
	尘肺
	职业

中毒
	噪声聋
	职业性皮肤病
	合计
	尘肺
	职业

中毒
	噪声聋
	职业性皮肤病

	煤炭洗选
	
	
	
	
	
	
	
	
	
	
	
	
	
	
	
	
	
	
	
	
	
	

	石油和天然气　
	
	
	
	
	
	
	
	
	
	
	
	
	
	
	
	
	
	
	
	
	
	

	石化
	
	
	
	
	
	
	
	
	
	
	
	
	
	
	
	
	
	
	
	
	
	

	……
	
	
	
	
	
	
	
	
	
	
	
	
	
	
	
	
	
	
	
	
	
	

	合 计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工矿商贸企业（煤炭开采企业除外）。

  2.填报单位：本表由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统计上报。

  3.上报时间：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2013年11月10日前报送本年度的ZWB2表。
3、表ZWB3         年度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卫生统计表（按规模）
	
	 

	
	表　　号：统计分析表 ZWB3

	填报单位（盖章）
	制表机关：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规模
	企业数量

︵个

︶
	从业人数︵人

︶
	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人数（人）
	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率（%）
	申报职业病危害企业数

︵

个

︶
	职业病危害申报率

︵

％

︶
	应职业病危害预评价项目数

︵

个

︶
	实际职业病危害预评价项目数

︵

个

︶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率

︵

％

︶
	应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项目数

︵

个

︶
	实际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项目数

︵

个

︶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率

︵

％

︶

	
	
	
	合计
	粉尘
	化学毒物
	物理因素
	生物因素
	合计
	粉尘
	化学毒物
	物理因素
	生物因素
	
	
	
	
	
	
	
	

	
	
	
	
	小计
	矽尘
	石棉尘
	小计
	高毒和极度、高度危害化学物质
	小计
	电离辐射
	噪声
	小计
	炭疽杆菌
	
	小计
	矽尘
	石棉尘
	小计
	高毒和极度、高度危害化学物质
	小计
	电离辐射
	噪声
	小计
	炭疽杆菌
	
	
	
	
	
	
	
	

	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合 计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工矿商贸企业（煤炭开采企业除外）。

2.填报单位：本表由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统计上报。

3.上报时间：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2013年11月10日前报送本年度的ZWB3表。
表ZWB3        年度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卫生统计表（按规模续1）

 

	 

 
	

	
	表　　号：统计分析表 ZWB3

	填报单位（盖章）
	制表机关：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规模
	合同告知职业病危害人数

（人）
	职业病危害告知率

（%）
	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人数（人）
	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建立率

（%）
	职业病危害作业岗位数（个）
	设置警示标识岗位数（个）
	警示标识设置率

（%）
	主要负责人已职业卫生培训企业数

（个）
	主要负责人职业卫生培训率

（％）


	应职业卫生培训人数（人）
	实际职业卫生培训人数（人）


	职业卫生培训率（％）
	配备专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企业数（个）
	专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配备率

（％）
	配备兼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企业数（个）
	兼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配备率

（％）
	专职职业卫生管理人数

（人）
	万名工人专职职业卫生管理人数（人）
	兼职职业卫生管理人数

（人）
	万名工人兼职职业卫生管理人数（人）

	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合计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工矿商贸企业（煤炭开采企业除外）。

      2.填报单位：本表由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统计上报。

      3.上报时间：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2013年11月10日前报送本年度的ZWB3表。
表ZWB3         年度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卫生统计表（按规模续2）

 

	
	
	

	
	
	表　　号：统计分析表  ZWB3

	填报单位（盖章）
	制表机关：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规模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企业数（个）
	检测率

（%）
	检测点数（个）
	达标点数（个）
	达标率（％）

	
	
	
	合

计
	粉尘
	化学毒物
	物理因素
	生物
因素
	合

计
	粉尘
	化学毒物
	物理因素
	生物
因素
	合计
	粉尘
	化学毒物
	物理因素
	生物
因素

	
	
	
	
	小计
	矽尘
	石棉尘
	小计
	高毒和极度、高度危害化学物质
	小计
	电离辐射
	噪声
	小计
	炭疽杆菌
	
	小计
	矽尘
	石棉尘
	小计
	高毒和极度、高度危害化学物质
	小计
	电离辐射
	噪声
	小计
	炭疽杆菌
	
	小计
	矽尘
	石棉尘
	小计
	高毒和极度、高度危害化学物质
	小计
	电离辐射
	噪声
	小计
	炭疽杆菌

	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合计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工矿商贸企业（煤炭开采企业除外）。

2.填报单位：本表由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统计上报。

3.上报时间：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2013年11月10日前报送本年度的ZWB3表。
表ZWB3        年度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卫生统计表（按规模续3）

 

	
	

	
	表　　号：统计分析表  ZWB3

	填报单位（盖章）
	制表机关：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规模
	应职业健康检查人数（人）
	实际职业健康检查人数（人）
	职业健康检查率（％）
	新增职业病病例数（人）
	累计职业病病例数（人）

	
	合计
	岗前
	在岗
	离岗
	合计
	岗前
	在岗
	离岗
	合计
	岗前
	在岗
	离岗
	合计
	尘肺
	职业

中毒
	噪声聋
	职业性皮肤病
	合计
	尘肺
	职业

中毒
	噪声聋
	职业性皮肤病

	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合计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工矿商贸企业（煤炭开采企业除外）。

  2.填报单位：本表由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统计上报。

  3.上报时间：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2013年11月10日前报送本年度的ZWB3表。
4、表ZWB4         年度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卫生统计表（按登记注册类型）
	
	 

	
	表　　号：统计分析表 ZWB4

	填报单位（盖章）
	制表机关：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登记注册

类型
	企业数量

︵个

︶
	从业人数︵人

︶
	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人数（人）
	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率（%）
	申报职业病危害企业数

︵

个

︶
	职业病危害申报率

︵

％

︶
	应职业病危害预评价项目数

︵

个

︶
	实际职业病危害预评价项目数

︵

个

︶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率

︵

％

︶
	应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项目数

︵

个

︶
	实际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项目数

︵

个

︶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率

︵

％

︶

	
	
	
	合计
	粉尘
	化学毒物
	物理因素
	生物因素
	合计
	粉尘
	化学毒物
	物理因素
	生物因素
	
	
	
	
	
	
	
	

	
	
	
	
	小计
	矽尘
	石棉尘
	小计
	高毒和极度、高度危害化学物质
	小计
	电离辐射
	噪声
	小计
	炭疽杆菌
	
	小计
	矽尘
	石棉尘
	小计
	高毒和极度、高度危害化学物质
	小计
	电离辐射
	噪声
	小计
	炭疽杆菌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股份合作企业
	
	
	
	
	
	
	
	
	
	
	
	
	
	
	
	
	
	
	
	
	
	
	
	
	
	
	
	
	
	
	
	

	联营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私营企业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其他企业
	
	
	
	
	
	
	
	
	
	
	
	
	
	
	
	
	
	
	
	
	
	
	
	
	
	
	
	
	
	
	
	

	合计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工矿商贸企业（煤炭开采企业除外）。

2.填报单位：本表由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统计上报。

3.上报时间：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2013年11月10日前报送本年度的ZWB4表。
表ZWB4        年度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卫生统计表（按登记注册类型续1）

 

	 

 
	

	
	表　　号：统计分析表 ZWB4

	填报单位（盖章）
	制表机关：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登记注册

类型
	合同告知职业病危害人数

（人）
	职业病危害告知率

（%）
	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人数（人）
	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建立率

（%）
	职业病危害作业岗位数（个）
	设置警示标识岗位数（个）
	警示标识设置率

（%）
	主要负责人已职业卫生培训企业数

（个）
	主要负责人职业卫生培训率

（％）


	应职业卫生培训人数（人）
	实际职业卫生培训人数
（人）


	职业卫生培训率
（％）
	配备专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企业数（个）
	专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配备率

（％）
	配备兼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企业数（个）
	兼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配备率

（％）
	专职职业卫生管理人数

（人）
	万名工人专职职业卫生管理人数（人）
	兼职职业卫生管理人数

（人）
	万名工人兼职职业卫生管理人数（人）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股份合作企业
	
	
	
	
	
	
	
	
	
	
	
	
	
	
	
	
	
	
	
	

	联营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私营企业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其他企业
	
	
	
	
	
	
	
	
	
	
	
	
	
	
	
	
	
	
	
	

	合计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工矿商贸企业（煤炭开采企业除外）。

    2.填报单位：本表由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统计上报。

    3.上报时间：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2013年11月10日前报送本年度的ZWB4表。
表ZWB4         年度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卫生统计表（按登记注册类型续2）

 

	
	
	表　　号：统计分析表  ZWB4

	填报单位（盖章）
	制表机关：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登记注册类型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企业数（个）
	检测率

（%）
	检测点数（个）
	达标点数（个）
	达标率（％）

	
	
	
	合

计
	粉尘
	化学毒物
	物理因素
	生物
因素
	合

计
	粉尘
	化学毒物
	物理因素
	生物
因素
	合计
	粉尘
	化学毒物
	物理因素
	生物
因素

	
	
	
	
	小计
	矽尘
	石棉尘
	小计
	高毒和极度、高度危害化学物质
	小计
	电离辐射
	噪声
	小计
	炭疽杆菌
	
	小计
	矽尘
	石棉尘
	小计
	高毒和极度、高度危害化学物质
	小计
	电离辐射
	噪声
	小计
	炭疽杆菌
	
	小计
	矽尘
	石棉尘
	小计
	高毒和极度、高度危害化学物质
	小计
	电离辐射
	噪声
	小计
	炭疽杆菌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股份合作企业
	
	
	
	
	
	
	
	
	
	
	
	
	
	
	
	
	
	
	
	
	
	
	
	
	
	
	
	
	
	
	
	
	
	
	

	联营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私营企业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其他企业
	
	
	
	
	
	
	
	
	
	
	
	
	
	
	
	
	
	
	
	
	
	
	
	
	
	
	
	
	
	
	
	
	
	
	

	合计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工矿商贸企业（煤炭开采企业除外）。

2.填报单位：本表由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统计上报。

3.上报时间：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2013年11月10日前报送本年度的ZWB4表。
表ZWB4         年度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卫生统计表（按登记注册类型续3）

 

	
	

	
	表　　号：统计分析表  ZWB4

	填报单位（盖章）
	制表机关：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登记注册

类型
	应职业健康检查人数（人）
	实际职业健康检查人数（人）
	职业健康检查率（％）
	新增职业病病例数（人）
	累计职业病病例数（人）

	
	合计
	岗前
	在岗
	离岗
	合计
	岗前
	在岗
	离岗
	合计
	岗前
	在岗
	离岗
	合计
	尘肺
	职业

中毒
	噪声聋
	职业性皮肤病
	合计
	尘肺
	职业

中毒
	噪声聋
	职业性皮肤病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股份合作企业
	
	
	
	
	
	
	
	
	
	
	
	
	
	
	
	
	
	
	
	
	
	

	联营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私营企业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其他企业
	
	
	
	
	
	
	
	
	
	
	
	
	
	
	
	
	
	
	
	
	
	

	合计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工矿商贸企业（煤炭开采企业除外）。

  2.填报单位：本表由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统计上报。

  3.上报时间：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2013年11月10日前报送本年度的ZWB4表。
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卫生统计表(ZWB1-4表)填表说明

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卫生统计表(ZWB1-ZWB4表)用于汇总统计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卫生情况（基础ZWA表）各类数据，按地区、行业类型、企业规模和登记注册类型四个方面对统计地区工矿商贸企业的职业卫生情况进行汇总和分析，以反映统计地区工矿商贸企业的职业卫生工作总体情况。

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卫生统计表(ZWB1-ZWB4表)由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逐级汇总并上报至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统计司，只通过网络上报，不需人工上报或书面上报。具体指标解释如下：

1. 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率
指报告期内工矿商贸企业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人员占全体职工的百分比。

计算公式为：
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率＝（报告期内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人数÷报告期内从业人数）×100%。

该指标可细分为粉尘接触率、化学毒物接触率、物理因素接触率、生物因素接触率等。
2. 职业病危害申报率

指报告期内申报职业病危害的工矿商贸企业数占存在职业病危害的工矿商贸企业总数量的百分比。

计算公式为：
职业病危害申报率＝（报告期内申报职业病危害企业数÷报告期内企业数量）×100%。

3.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率

指报告期内工矿商贸企业实际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的项目数占应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的项目数的百分比。

计算公式为：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率＝（报告期内实际职业病危害预评价项目数÷报告期内应职业病危害预评价项目数）×100%。

4.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率

指报告期内工矿商贸企业实际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的项目数占应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的项目数的百分比。

计算公式为：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率＝（报告期内实际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项目数÷报告期内应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项目数）×100%。

5. 职业病危害告知率

指报告期内工矿商贸企业合同告知职业病危害的人数占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总人数的百分比。

计算公式为：
职业病危害告知率＝（报告期内合同告知职业病危害人数÷报告期内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总人数）×100%。

6. 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建立率

指报告期内工矿商贸企业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的人数占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总人数的百分比。

计算公式为：
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建立率＝（报告期内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的人数÷报告期内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总人数）×100%。

7. 警示标识设置率

指报告期内工矿商贸企业设置警示标识岗位数占职业病危害作业岗位数的百分比。

计算公式为：
警示标识设置率＝（报告期内设置警示标识岗位数÷报告期内职业病危害作业岗位数）×100%。

8. 主要负责人职业卫生培训率

指报告期内工矿商贸企业主要负责人参加职业卫生培训的企业数占工矿商贸企业总数的百分比。

计算公式为：
主要负责人职业卫生培训率＝（报告期内主要负责人已职业卫生培训企业数÷报告期内企业总数）×100%。

9. 职业卫生培训率

指报告期内工矿商贸企业实际参加职业卫生培训的从业人员数占应参加职业卫生培训的从业人员数的百分比。

计算公式为：
职业卫生培训率＝（报告期内实际职业卫生培训人数÷报告期内应职业卫生培训人数）×100%。

10. 专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配备率

指报告期内配备专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的工矿商贸企业数占所有工矿商贸企业数的百分比。

计算公式为：
专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配备率＝（报告期内配备专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的工矿商贸企业数÷报告期内工矿商贸企业总数）×100%。 

11. 兼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配备率

指报告期内配备兼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的工矿商贸企业数占所有工矿商贸企业数的百分比。

计算公式为：
兼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配备率＝（报告期内配备兼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的工矿商贸企业数÷报告期内工矿商贸企业总数）×100%。 

12. 万名工人专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数

指报告期内每万名从业人数中配备的专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的数量。

计算公式为：
万名工人专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数＝（报告期内专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数÷报告期内从业人员总数）×10000。 

13. 万名工人兼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数

指报告期内每万名从业人数中配备的兼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的数量。

计算公式为：
万名工人兼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数＝（报告期内兼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数÷报告期内从业人员总数）×10000。 

14.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率

指报告期内委托具有资质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的工矿商贸企业数占所有工矿商贸企业数的百分比。

计算公式为：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率＝（报告期内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的工矿商贸企业数÷报告期内工矿商贸企业总数）×100%。 

15.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达标率

指报告期内工矿商贸企业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达标作业点数占实际检测作业点数的百分比。

计算公式为：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达标率＝（报告期内达标点数总和÷报告期内检测点数总和）×100%。 

16. 职业健康检查率

指报告期内工矿商贸企业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总人数中，实际职业健康检查总人数占应职业健康检查总人数的百分比。

计算公式为：
职业健康检查率＝（报告期内实际职业健康检查总人数÷报告期内应职业健康检查总人数）×100%。

该指标可进一步细分为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率、在岗职业健康检查率和离岗职业健康检查率三个指标。

（1）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率

指报告期内工矿商贸企业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新增上岗人员中，实际进行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总人数占应岗前职业健康检查总人数的百分比。

计算公式为：
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率＝（报告期内实际岗前职业健康检查总人数÷报告期内应岗前职业健康检查总人数）×100%。

（2）在岗职业健康检查率

指报告期内工矿商贸企业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在岗总人数中，实际进行在岗职业健康检查的总人数占应在岗职业健康检查总人数的百分比。

计算公式为：
在岗职业健康检查率＝（报告期内实际在岗职业健康检查总人数÷报告期内应在岗职业健康检查总人数）×100%。

（3）离岗职业健康检查率

指报告期内工矿商贸企业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离岗人员中，实际进行离岗职业健康检查的总人数占应离岗职业健康检查总人数的百分比。

计算公式为：
离岗职业健康检查率＝（报告期内实际离岗职业健康检查总人数÷报告期内应离岗职业健康检查总人数）×100%。

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卫生统计分析报告编制指南

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卫生统计分析报告是在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卫生统计表（ZWB1- ZWB 4表）基础上编制的详细、具体、图文并茂的文字报告。

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卫生统计分析报告由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编制并上报至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统计司。
具体编制方法如下：

1. 分析报告要求

职业卫生统计分析报告总体要求是：用数据说话，为决策服务。

采用真实、科学、准确的统计数据来阐述全国或某行政区域工矿商贸企业的职业卫生现状、规律和发展趋势，反馈工作计划的实施情况以及评价工作效果，为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卫生监管提供科学的信息支持和决策依据，以推动职业卫生监管监察工作的顺利开展。

报告可按以下四个方面进行重点分析。

（1）按地区分析

按地区职业卫生统计分析的重点是，分析工矿商贸企业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从业人员的地区分布，以及职业病危害预防和控制措施落实情况的区域特征，通过作业点检测、职业卫生培训、职业健康监护、职业病危害申报、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职业卫生管理人员配备等情况，反映各地执行职业卫生政策的力度和效果。

（2）按行业类型分析

按工矿商贸企业行业类型职业卫生统计分析的重点是，分析工矿商贸企业职业病危害情况与行业类型的关联情况，通过分析不同行业类型工矿商贸企业的职业病危害接触情况、作业点检测和达标情况、职业健康监护情况、警示标识设置情况以及职业病发病情况等，分析不同行业类型工矿商贸企业的职业病危害特点、严重程度和防护现状。

（3）按规模分析

按工矿商贸企业规模职业卫生统计分析的重点是，分析工矿商贸企业职业病危害特点与工矿商贸企业规模的关联情况，通过职业卫生管理人员配备情况、职业病危害告知情况、警示标识设置情况、作业点检测和达标情况、职业卫生培训情况、职业健康监护情况等指标，分析不同规模工矿商贸企业对职业卫生工作的重视程度和预防效果。
（4）按登记注册类型分析

按登记注册类型职业卫生统计分析的重点是，分析工矿商贸企业职业病危害特点与工矿商贸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关联情况，通过职业卫生管理人员配备情况、职业病危害告知情况、警示标识设置情况、职业卫生培训情况、作业点检测和达标情况、职业健康监护情况等指标，分析不同登记注册类型工矿商贸企业对职业卫生工作的重视程度和预防效果。
2. 报告框架

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卫生统计分析报告采用总分式结构，报告由四部分组成：

一是职业卫生总体情况（总论），包括统计企业的基本情况，概括说明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情况、职业病危害预防控制措施实施情况（职业病危害申报情况、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实施情况、职业病危害告知与警示标识设置情况、作业点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与达标情况、职业卫生培训情况分析、职业健康监护情况等）以及职业病发病情况。

二是职业卫生情况的分述（分论），包括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情况、职业病危害预防控制措施落实情况（职业病危害申报情况、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实施情况、职业病危害告知与警示标识设置情况、作业点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与达标情况、职业卫生培训情况分析、职业健康监护情况等）以及职业病发病情况；该部分对职业卫生情况的分述，应包含分地区、分行业、分规模和分登记注册类型的职业卫生情况的详细统计与分析。

三是职业卫生形势分析，通过全面系统分析报告期内工矿商贸企业的职业卫生统计数据，阐述报告期内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卫生的主要特点、存在的问题与原因以及发展变化趋势等。
四是措施与建议。

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卫生统计分析报告的框架结构见图1。





















3. 编写程序

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卫生统计分析报告的编写程序分为数据收集和整理、统计数据分析、图表的生成、报告编写四个步骤，见图2。

 SHAPE \* MERGEFORMAT 



图2  职业卫生统计分析报告的编写程序

4. 分析方法

采用统计数据与文字论述相结合的方法。运用数字语言，包括运用统计表和统计图（柱状图、饼图、折线图等）来描述和分析职业卫生状况和发展趋势，通过详实的数据和简练、准确的文字进行说明和分析。
报告以叙述为主，但要避免只叙不议和简单罗列数据，应当分析研究数据变化趋势及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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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卫生工作


措施与建议





职业卫生形势分析





职业卫生情况统计分析





总体情况（总论）统计分析





分析报告期内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卫生的总体特点、工作成效、变化趋势，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原因等。











分述情况（分论）统计分析





职业病危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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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人员数、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人数、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率（分类型等）








职业病危害预防控制措施实施情况





应职业病危害评价项目数、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数与控制效果评价项目数、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率与控制效果评价率








企业数、申报企业数、职业病危害申报率





职业病危害申报情况





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实施情况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设置情况





职业病危害作业岗位数、设置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岗位数、警示标识设置率





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人数、合同告知职业病危害人数、职业病危害告知率





合同告知职业病危害情况





职业卫生管理人员配备情况








专兼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配备率、万名工人专兼职职业卫生人数





职业卫生培训情况





主要负责人、从业人员职业卫生培训情况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与达标情况





检测点数、达标点数、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率与达标率（分类型等）





应职业健康检查人数、实际职业健康检查人数、职业健康检查率以及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建立率等





职业健康监护情况                                                                                                                         





新发职业病病例数、累计职业病病例数





职业病发病情况





不同规模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卫生情况





不同行业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卫生情况





不同地区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卫生情况





不同登记注册类型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卫生情况





图1  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卫生统计分析报告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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